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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NICE HOLDINGS LIMITED
結 好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64）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業績
結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一年財政年度之比較數字如
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 76,877 57,086
其他營運收入 4 220 1,200
無形資產之攤銷 (127) (125)
佣金開支 (12,920) (10,575)
物業及設備之折舊及攤銷 (1,799) (2,880)
融資成本 5 (3,561) (5,619)
員工成本 (8,373) (9,329)
其他營運開支 (12,814) (15,978)

稅前溢利 6 37,503 13,780
稅項 7 (7,364) (3,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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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純利 30,139 10,382

股息 8 22,500 8,100

每股盈利 9 10.0港仙 3.6港仙

附註：

1. 主要會計政策
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就重估物業、物業投
資及證券投資作出修訂。

除下文所述者外，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政報表所採納者一致：

於本年度，本集團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
（經修訂）《所得稅》「會計實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實施會計實
務準則第12號（經修訂）主要影響到遞延稅項。於以往年度，本集團
乃以收入表負債法（即已就所產生之時差確認負債者，惟不包括預
期於可見將來不會逆轉之時差）就遞延稅項作出撥備。會計實務準
則第12號（經修訂）規定須採納資產負債表負債法，據此遞延稅項乃
就資產與負債在財務報表之賬面值與計算應課稅溢利時使用之相應
計稅基數之所有臨時時差確認，僅有少數例外。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第12號（經修訂）對本會計年度或以往會計年度之業績並無重大影
響，因此毋須作出前期年度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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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營業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佣金及經紀佣金 45,430 27,340
包銷及配售佣金 2,638 2,577
利息收入來源
－  客戶 24,837 24,837
－  財務機構 98 402
－  結算公司 2 77

結算及手續費收入 2,470 1,252
顧問費收入 1,162 601
物業租金收入 240 －

76,877 57,086

3. 分類資料
地域分類
本集團全部業務以香港為根據地，而本集團全部營業額及稅前溢利
來自香港。本公佈內並無披露按地域分類之分析。



– 4 –

業務分類

經紀 證券保證金融資 企業融資 投資 總額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營業額 50,457 31,718 24,538 24,610 1,642 758 240 － 76,877 57,086

業績
分類溢利（虧損） 20,586 72 16,137 15,223 916 (338) 417 (970) 38,056 13,987

未分配收入
及費用 (553 ) (207)

稅前溢利 37,503 13,780
稅項 (7,364) (3,398 )

本年度溢利 30,139 10,382

4. 其他營運收入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股息收入 51 545
買賣證券之變現收益淨額 125 －
其他證券之變現收益淨額 －－－－－ 322
錯誤執行交易之收益淨額 42 1
其他收入 2 332

220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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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融資成本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銀行貸款及透支 3,517 5,154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

後償貸款 －－－－－ 375
銀行手續費 44 90

3,561 5,619

6. 稅前溢利
稅前溢利經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證券保證金客戶貸款撥備 2,100 800
核數師酬金 450 500
出售物業及設備之虧損 －－－－－ 39
租賃物業之經營租約租金 2,344 4,893
買賣證券之已變現及未變現淨虧損 －－－－－ 237
由物業投資租金收入，扣除支出

45,000港元（二零零三年：零） (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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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6,756 2,580
往年度不足撥備 608 18

7,364 2,598
遞延稅項 －－－－－ 800

7,364 3,398

香港利得稅乃按本年度之估計應課稅溢利以17.5%（二零零三年：
16%）之稅率計算。

8. 股息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中期－每股2.5港仙
（二零零三年：1.7港仙） 7,500 5,100
擬派，末期－每股5港仙
（二零零三年：1港仙） 15,000 3,000

22,500 8,100

9. 每股盈利
本年度之每股盈利乃根據年內之純利約30,139,000港元（二零零三
年：10,382,000港元）及於年內加權平均數300,000,000股之普通股股
份（二零零三年：286,438,356）計算。

末期股息
董事已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連同年內已派付之中期
股息，本年度之股息合共為每股 7.5港仙。

末期股息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日或前後向於二零零四年八
月十八日名列公司股東登記冊內之股東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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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九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止期間（包括首尾兩天）暫停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手續。為
符合資格出席本公司將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舉行之本公
司股東週年大會及收取擬派末期股息，所有股份過戶文件連同
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前送交本公
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分處秘書商業服務有限公司，地址為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以便辦理登記
手續。

業務回顧
二零零三至零四財政年度是充滿恐慌和喜悅的一年。最壞的期
間為本財政年度第一季沙士爆發時，當時囱生指數於二零零三
年四月跌至54個月低位8,409點。但該病毒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受
到控制後，加上受惠於中國官方宣佈刺激本地復甦等政策，香
港經濟迅速地作出V型反彈。本集團捉緊復甦帶來的良機，成
功地把集團的收入帶來明顯的升幅。於回顧年內，本集團錄得
綜合營業額約為76,900,000港元，較上年升34.7%。配合嚴緊控
制營運成本，本集團能夠提升淨利潤 190%至約 30,100,000港
元。

經紀業務收入及保證金融資之利息收入
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股票市場經歷包括
熊市及牛市的時間。因於二零零三年年初沙士爆發，囱生指數
於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跌至54個月新低8,409點。期後，股
票市場受到不同利好的消息所注入，特別沙士在二零零三年六
月份受到控制，連接中央政府宣佈刺激本地經濟活動的政策，
如放寬內地旅遊限制及與香港簽署《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
囱生指數由年內最低位大幅上升66%至自二零零四年二月十八
日的高位13,928點。此上升趨勢同時配合上升的平均每日交易
量，較去年同期上漲90%至約122億港元。主要動力來自沙士過
後（即二零零三年六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的期間，平均每日成
交量相比年前同期躍升大約1.5倍至151億港元。

本集團成功捕捉此良機，從而增加股票、期貨及其他投資產品
經紀業務佣金及費用收入至約50,500,000港元，相比往年同期
大約增長59.1%。配合本集團嚴緊控制營運成本，經紀分類業
務業績由不盈不虧的72,000港元逆轉至本年度溢利20,600,000港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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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往年比較，證券保證金融資業務業績微升6%至約16,100,000
港元，主要由於節省了融資成本。

配售及包銷首次公開招股、供股及股份
因今年焦點放在一些大規模國內企業新上市項目，中小型上市
發行人之配售及包銷活動事實上有所放緩。經緊慎地評估包銷
工作的風險，本集團於本年參加較少但金額較大的交易，並略
為提升有關佣金收入2.4%至約2,600,000港元。

企業融資
我們繼續專注向各類上市企業提供財務顧問服務。本年內企業
融資部門已完成12項有關上市規則及收購守則的財務工作，並
貢獻淨利潤約 916,000港元。

財務回顧
本集團經常保持着高水平的流動資產作營運。於二零零四年三
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淨流動資產為約253,600,000港元，比年
初時增長約5.1%。由於近二零零四年年初客戶的借貸交易活動
增加，本集團之未償還貸款（只包括銀行透支及於一年內償還
短期銀行貸款）由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約56,500,000港元上
升至本年度約203,000,000港元。銀行貸款（以浮息計算）主要用
以向證券保證金客戶提供保證金貸款。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總負
債除以股東資金）增加至1倍（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為0.4
倍）。該增長主要由於二零零四年初因股票市場活躍而增加銀
行貸款向證券保證金客戶提供融資。

由於本集團大部份交易均以香港幣值列賬，故本集團之業務不
會面對重大㶅率波動之風險。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可動用之銀行信貸額為
586,300,000港元，當中203,000,000港元已動用。該銀行信貸額
以保證金客戶之扺押證券，本公司提供之公司擔保及本公司一
名董事之個人擔保作抵押。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重大或然負債，亦無
重大資本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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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28位全職僱員（二零
零三年：25位）及59位客戶主任（二零零三年：62位），其中12
名亦獲聘為本集團之全職僱員。本集團乃按照行業慣例及員工
個別表現釐度員工酬金。

前景
展望未來，董事局對股票市場的表現仍然抱着審慎樂觀的態
度。於一方面，利息、油價及大陸經濟可能硬着陸等不明朗因
素對投資者信心有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持續的本地經濟復
甦及國內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如一些大型企業來港上市及推行
合資格境內機構投資者讓國內機構投資者可於海外放置其資
金，將絕對有利於證券市場。過去數年，本集團已重組其成本
架構，以應付困難時期。現時我們已準備就緒面對任何證券市
場之起跌，但同時我們會尋求任何新的投資機會，從而提高股
東回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股份
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任何上市證券。

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欣然公佈鍾偉強先生（「鍾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之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成員，由二零零四年七月十六日起
生效。

鍾先生，48歲，曾於香港警隊服務11年。彼分別於一九八三年
及一九八六年以警隊獎學金取得香港大學榮譽法律學士學位及
香港律師執業資格。鍾先生於一九八七年離任警隊，當時職位
為總督察。同年，獲高等法院批准執業為大律師。彼現為執業
大律師。

本公司並無就上述委任與鍾先生簽訂任何服務合約，亦無訂立
任何特定或建議之服務年期。鍾先生將相同於本公司其他董
事，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彼將可獲取由董事會
經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釐定之董事酬金。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鍾先生概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層管理
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任何關係，並沒有於本公司股份擁有任
何權益（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十五部份）。

董事會藉此機會歡迎鍾先生加入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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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廖俊寧先生、藺之航先生及
鍾偉強先生組成。審核委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核及監察本集團
之財務申報程序及內部監管制度。審核委員會已與公司董事審
閱本集團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並就內部監控及編製年度之
綜合財務報表之財政匯報事宜進行討論。

遵守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一直遵守聯交
所於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列之最佳應用守則，惟本公司之非執
行董事並無按最佳應用守則第七段規定之特定任期委任。惟須
依據本公司之公司章程細則輪值告退及於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膺選連任。

於聯交所網頁刊發年度業績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間於聯交所網頁刊登詳盡業績公佈，其中載
有上市規則附錄十六第45(1)至45(3)段所規定之一切資料。

致謝
對於員工及客戶主任努力不懈克盡厥職與我們一起渡過困難時
刻，以及我們股東及客戶不斷支持，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給予真
誠的致謝。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洪漢文

香港，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執行董事為洪漢文先生、湛威豪先生、岑
建偉先生、王湘江先生及鄭偉浩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
俊寧先生、藺之航先生及鍾偉強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信報刊登的內容。


